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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经信发〔2024〕17号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铜梁区经济信息系统安全生产治本
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

各镇街经发办，有关企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夯实全区经信领域安全生产基础，坚决防范遏制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我委研究制定了《铜梁区经济信息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4年4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人：蒋德银；联系电话：4568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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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区经济信息系统安全生产
[bookmark: _Toc386507860_WPSOffice_Level1]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夯实全区经信领域安全生产基础，坚决防范遏制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全市经济信息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年》等文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bookmark: _Toc186353155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14638282_WPSOffice_Level1]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强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安全规章制度，进一步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进一步增强消减重大安全风险、消除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的能力。企业主体责任、“日周月”安全隐患排查制、“两单两卡”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并取得显著实效，一线岗位从业人员的安全操作行为得以进一步规范。通过三年时间，全区经济信息系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保持稳定向好，有效遏制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113699553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06919803_WPSOffice_Level1]二、主要任务
（一）提升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效能
1．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提升工作。加大对工信部印发的《民用爆炸物品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贯力度，并将《民用爆炸物品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纳入行业监管和企业管理重要内容，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工作质量。
    2．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开展民爆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紧盯重点场所和环节，严厉整治“四超”（超员、超量、超时、超产）、“三违法”（违章操作、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雷管库内拆箱分零等行为，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生产销售厂点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一次带队对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开展检查。压紧压实民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并落实每一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
    3．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民爆行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工业互联网在民爆行业规模化应用，探索5G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新技术在民爆生产、运输、储存过程控制环节的深入应用，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感知、监测、预警、处置和评估能力。有序推进民爆行业老旧生产线淘汰及升级改造。及时淘汰更新达到安全使用年限的民爆专用设备，经过安全评估延长安全使用年限的至多延长一次，并且延长年限不超过两年。
    4．提升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严厉打击民爆行业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对执法检查、群众举报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督促企业彻底整改，严格闭环管理。建立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全覆盖”常态化工作机制，每两个月组织开展民爆行业“全覆盖”安全生产检查。
    5．提升民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按照《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加强对全区民爆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工作的监督检查，严格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及排查整治有关要求作为培训考核的重要内容。督促民爆企业主要负责人增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聚焦从业人员疏散逃生避险意识能力提升，推动民爆生产销售企业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疏散逃生演练。
（二）全面加强城镇燃气油气安全管理
6．持续推进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按照《铜梁区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铜梁区城市燃气管道“带病运行”专项治理方案》安排和要求，发挥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作用，做好召集人，加强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统筹协调，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既整治设施设备环境的“硬伤”，更补上制度管理和从业人员素质的“软肋”。
7．加快建立城镇燃气油气安全长效机制。对“大起底”排查、全链条整治的城镇燃气油气安全风险隐患和燃气具及配件市场治理，组织开展“回头看”再整治再复核，从源头严控增量安全隐患。从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入手，研究制定有效措施并推动落实，持续推动城镇燃气油气安全向事前预防转型，着力破解燃气油气安全深层次矛盾问题，加快构建城镇燃气油气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8．提升城镇燃气油气行业本质安全水平。统筹推进城镇老旧小区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加快经评估存在安全隐患的城市燃气市政管道、庭院管道、立管、厂站设施及用户设施等的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推动燃气安全数字化建设，加强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燃气油气管理中的应用，提高监测感知、风险研判、隐患整治等事前预防水平；贯彻落实城镇燃气经营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规范事故隐患管理，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量；加强燃气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一线岗位从业人员培训教育，推动餐饮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加强燃气安全知识“五进”，着力提升燃气领域企业和公众安全意识。 
（三）加强电动汽车充换电行业安全管理
9．加强电动汽车充换电行业责任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电动汽车换电、充电设施建设及运营安全监管，落实好充换电基础设施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落实组织机构和责任、细化目标任务、明确检查步骤和工作要求，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10．强化电动汽车充换电行业数字化安全监管。推动全区充换电设施接入市级新能源汽车与充电基础设施监测平台，加强对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行监测管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开展隐患排查、智能运维等精细化巡检。
11．提升电动汽车充换电建设运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加强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过程中安全管理，督促充换电建设运营企业落实成立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实施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优化完善企业级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开展日常巡检维护，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工作。
（四）提升电力运行安全水平
12．做好电网稳定运行工作。梳理电力供需，精确精准调度，减少非计划停电。开展节约用电行动，供需两侧发力确保电力供需平衡、电网安全运行。统筹供电设施设备年度检修计划，优化检修工期和方案，充分利用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开展临停检修。
13．落实供电企业电力运行安全主体责任。督促供电企业完善并落实电力运行安全责任制，完善电力运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常态化机制。推动供电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电力运行安全履职，将供电企业主要负责人研究解决电力运行安全重大问题、开展电力运行安全监督检查、督促电力运行重大隐患问题整改等工作纳入电力运行安全专项检查。
14．做好电力运行安全专项检查。根据全区电力保供形势，适时组织开展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电力运行安全专项检查，对保供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督导。
（五）进一步规范其他行业领域安全管理
15．加强食盐安全监督管理，督促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认真开展职责范围内核准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对新核准的工业项目开展安全隐患全面排查，会同区应急局督促项目业主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确保项目安全顺利实施。
（六）坚持依法严格治理
16．提升监管执法效能。聚焦城镇燃气、民爆、电力运行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大推广“互联网+执法”应用力度，推动现场执法检查和线上巡查执法有机结合，提高执法效能。加大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行为的监督执法力度，依法采取联合惩戒、“一案双罚”等措施，严厉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综合运用“四不两直”、明查暗访、交叉排查等方式，聚焦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推进精准执法，坚持“有案必查、一案双查、三责同追、四不放过”，严肃事故调查。对无需审批备案但具有较大安全风险的生产经营活动，要完善“双随机”抽查检查工作机制，严防小施工、小作业惹大事。
[bookmark: _Toc134293288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47651398_WPSOffice_Level1]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推动治本攻坚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督促责任落实，积极完成各项重要任务和工作目标。 
（二）开展工作晾晒。本次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市经信委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工作开展情况及存在的突出安全隐患或问题，通过组织召开会议、印发文件、内部通报等方式，晾晒工作成绩和曝光隐患问题。请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加强治本攻坚工作常态落实与交流互鉴，确保我区工作效果。
（三）推动落实责任。区经济信息委将提请区政府督查室强化有关工作的检查、督导力度，加大“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等检查力度，推动各级、各层抓落实。为切实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落地，对因工作推进不力而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造成重大损失或社会影响的，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附件：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清单
附件：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清单

	序号
	重点任务
	完成时间

	单位名称：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1.提升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效能
	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提升工作。加大对工信部印发的《民用爆炸物品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贯力度，将《民用爆炸物品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纳入行业监管和企业管理重要内容，提升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工作质量。
	2024年

	
	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开展民爆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紧盯重点场所和环节，严厉整治“四超”（超员、超量、超时、超产）、“三违法”（违章操作、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雷管库内拆箱分零等行为，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生产销售厂点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一次带队对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开展检查。压紧压实民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并落实每一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
	2024年

	
	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民爆行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工业互联网在民爆行业规模化应用，探索5G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新技术在民爆生产、运输、储存过程控制环节的深入应用，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感知、监测、预警、处置和评估能力。有序推进民爆行业老旧生产线淘汰及升级改造。及时淘汰更新达到安全使用年限的民爆专用设备，经过安全评估延长安全使用年限的至多延长一次，并且延长年限不超过两年。
	2026年

	
	提升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严厉打击民爆行业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对执法检查、群众举报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督促企业彻底整改，严格闭环管理。建立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全覆盖”常态化工作机制，每两个月组织开展民爆行业“全覆盖”安全生产检查。
	2025年

	
	提升民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按照《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加强对全区民爆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工作的监督检查，严格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及排查整治有关要求作为培训考核的重要内容。督促民爆企业主要负责人增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聚焦从业人员疏散逃生避险意识能力提升，推动民爆生产销售企业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疏散逃生演练。
	2024年

	2.全面加强城镇燃气油气安全管理
	持续推进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按照《铜梁区城镇燃气油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铜梁区城市燃气管道“带病运行”专项治理方案》安排和要求，发挥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作用，做好召集人，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统筹协调，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既整治设施设备环境的“硬伤”，更补上制度管理和从业人员素质的“软肋”。
	2025年

	
	加快建立城镇燃气油气安全长效机制。对“大起底”排查、全链条整治的城镇燃气安全风险隐患和燃气具及配件市场治理，组织开展“回头看”再整治再复核，从源头严控增量安全隐患。从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入手，研究制定有效措施并推动落实，持续推动城镇燃气油气安全向事前预防转型，着力破解燃气油气安全深层次矛盾问题，加快构建城镇燃气油气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2024年

	
	提升城镇燃气油气行业本质安全水平。统筹推进城镇老旧小区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工作，加快经评估存在安全隐患的城市燃气市政管道、庭院管道、立管、厂站设施及用户设施等的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工作；推动燃气安全数字化建设，加强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燃气油气管理中的应用，提高监测感知、风险研判、隐患整治等事前预防水平；贯彻落实城镇燃气经营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规范事故隐患管理，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量；加强燃气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一线岗位从业人员培训教育，推动餐饮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加强燃气安全知识“五进”，着力提升燃气领域企业和公众安全意识。
	2025年

	3.加强电动汽车充换电行业安全管理
	加强电动汽车充换电行业责任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电动汽车换电、充电设施建设及运营安全监管，落实好充换电基础设施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落实组织机构和责任、细化目标任务、明确检查步骤和工作要求，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2026年

	
	强化电动汽车充换电行业数字化安全监管。推动全区充换电设施接入市级新能源汽车与充电基础设施监测平台，加强对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行监测管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开展隐患排查、智能运维等精细化巡检。
	2026年

	
	提升电动汽车充换电建设运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加强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过程中安全管理，督促充换电建设运营企业落实成立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实施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优化完善企业级充换电设施安全监控系统，开展日常巡检维护，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工作。
	2025年

	4.提升电力运行安全水平
	做好电网稳定运行工作。梳理电力供需，精确精准调度，减少非计划停电。开展节约用电行动，供需两侧发力确保电力供需平衡、电网安全运行。统筹供电设施设备年度检修计划，优化检修工期和方案，充分利用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开展临停检修。
	2026年

	
	落实供电企业电力运行安全主体责任。督促供电企业完善并落实电力运行安全责任制，完善电力运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常态化机制。推动供电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电力运行安全履职，将供电企业主要负责人研究解决电力运行安全重大问题、开展电力运行安全监督检查、督促电力运行重大隐患问题整改等工作纳入电力运行安全专项检查。
	2024年

	
	做好电力运行安全专项检查。根据全区电力保供形势，适时组织开展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电力运行安全专项检查，对保供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督导。
	2024年

	5.进一步规范其他行业领域安全管理
	加强食盐安全监督管理，督促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认真开展职责范围内核准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对新核准的工业项目开展安全隐患全面排查，会同区应急局督促项目业主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确保项目安全顺利实施。
	2026年

	6.坚持依法严格治理
	提升监管执法效能。聚焦城镇燃气、民爆、电力运行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大推广“互联网+执法”应用力度，推动现场执法检查和线上巡查执法有机结合，提高执法效能。加大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行为的监督执法力度，依法采取联合惩戒、“一案双罚”等措施，严厉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综合运用“四不两直”、明查暗访、交叉排查等方式，聚焦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推进精准执法，坚持“有案必查、一案双查、三责同追、四不放过”，严肃事故调查。对无需审批备案但具有较大安全风险的生产经营活动，要完善“双随机”抽查检查工作机制，严防小施工、小作业惹大事。

	2026年



